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4)820/13-14(05)號文件  

 
檔號：CB4/PL/PS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2014年 6月 23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  
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背景資

料，並綜述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
會 ")委員在過往的會議上討論此議題時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背景  
 
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及便利措施  
 
2.  政府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和相關便利措施，旨在讓殘疾

應徵者可與健全應徵者在同等基礎上競爭，從而確保不論健全

或殘疾人士在投考政府職位時，均享有平等機會。為便利殘疾

人士申請公務員職位，政府當局現正實施以下便利措施  —— 
 

(a) 殘疾應徵者如符合某職位的基本入職條件，便無須經
過篩選程序 (如有 )。殘疾應徵者只要符合有關職位的
基本入職條件，便會直接獲邀參加遴選面試／測試。 

 
(b) 招聘的局／部門如邀請已表明是殘疾人士的應徵

者參加測試／面試，便須主動詢問該名應徵者是否

需要任何協助或調節安排，並會因應有關殘疾應徵

者的特別需要，適當調整測試／面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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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招聘委員會認為任何殘疾應徵者適合執行某職
級若干職位的職務，則即使該名殘疾應徵者因殘疾

而未必能夠執行有關職級每個職位的全部職務，招

聘委員會都可推薦聘用該名殘疾應徵者。  
 

(d) 如認為殘疾應徵者與健全應徵者的適合受聘程度相
若，可給予殘疾應徵者適度的優先錄用機會。  

 
(e) 如符合基本入職條件的殘疾應徵者未獲推薦聘

用，招聘委員會的建議會提交予助理處長級或以上

的人員考慮和決定，以確保每名殘疾應徵者的表現

都經過適當評核。  
 
為任職政府的殘疾人士提供的協助  
 
3.  政府當局為任職政府的殘疾人士提供在職協助及適度

的調節安排，例如改裝工作間或辦公室設備、提供所需輔助器

材，以及適當調整工作模式和工作安排。政府當局在1996年 4月
設立中央基金，為殘疾公務員購置輔助器材。基金在過去 3個財
政年度發放的款項分別為 126,000元、49,000元及 101,000元 1。  
 
公務員隊伍內殘疾人士的統計數字  
 
4.  政府當局每年編制公務員隊伍內殘疾人士的統計數

字 2。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公務員隊伍內有 3 401名殘疾人士，
佔公務員實際員額的 2.12% 3。  
 
5.  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進一步統計數字載於

附錄 I至V如下  —— 
 

附錄 I 2008年至 2012年期間公務員隊伍內的殘
疾人士人數 (按殘疾類別劃分 ) 

  
附錄 II 2002-2003年度至 2011-2012年度期間的新

入職殘疾公務員人數 (按局／部門劃分 ) 
  
附錄 III 2002-2003年度至 2011-2012年度期間的新

入職殘疾公務員人數 (按殘疾類別劃分 ) 

                                                 
1  審核 2014-2015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答覆編號： CSB064)。  
2  當局並無強制要求公務員職位申請人及在職人員須申報其殘疾情況 (如有 )。

有關統計數字是根據各局／部門管理層所得的資料而編製。  
3  審核 2014-2015年度開支預算管制人員的答覆 (答覆編號： CSB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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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2002-2003年度至 2011-2012年度期間的在
職及離職殘疾公務員人數  

  
附錄V 2012年及 2013年公務員隊伍內的殘疾人

士人數 (按低／中級和高級兩個組別劃分 )
 
 
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6.  事務委員會在 2011年 5月 16日、2013年 6月 17日及 2013年
7月 15日的會議上討論與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有關的事宜，而
團體代表出席了 2013年 7月 15日的會議。曾討論的主要事宜綜述
於下文各段。  
 
推動及便利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措施  
 
7.  在 2011年 5月 16日及 2013年 6月 17日的會議上，委員察悉
公務員隊伍內的殘疾人士數目多年來約佔公務員實際員額的

2%。他們認為此百分比過低，並關注到在公務員隊伍工作的殘
疾人士數目在過去 5年只輕微上升 (即由 2008年的 3 225人增加至
2012年的 3 391人 )。部分委員亦質疑公務員隊伍內殘疾人士所佔
的 "2%"包括一些在獲聘後身患殘疾的公務員，以及過去 10年聘
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比例不足 1%。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制訂措
施，鼓勵各局／部門和公帑資助機構聘用更多殘疾人士。他們

並建議政府當局應設定聘用殘疾人士的基準目標。  
 
8.  在 2013年 7月 15日的會議上，部分委員贊同團體代表的
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提供額外撥款，以供各局／部門聘用更

多殘疾人士，以及為殘疾人士提供長期職位，而不是連續按短

期合約聘用他們。  
 
9.  政府當局表示會繼續致力促進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

員。除了提醒各局／部門根據有關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及指引

進行招聘工作外，公務員事務局會與勞工處緊密合作，鼓勵更

多殘疾求職者申請政府職位，並與社會福利署聯絡，探討有否

進一步空間為殘疾培訓學員提供更多在各局／部門實習的機

會。根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各局／部門在考慮運作需要

後，可酌情決定合約期的長短。在決定合約期的長短時，個別

僱員的殘疾情況並非相關的因素。  
 
10.  政府當局亦表示，向殘疾應徵者發出聘書的數目視乎多

項因素而定，包括合資格殘疾應徵者的數目及他們是否適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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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就 2010-2011年度及 2011-2012年度完成的公務員招聘工作而
言，在已申報殘疾情況的合資格應徵者中，獲發聘書的人數比

例為 3%，而所發聘書數目相對於合資格申請數目的整體比例則
為 1.9%。  
 
11.  關於設定聘用殘疾人士基準目標的建議，政府當局表

示，由於沒有釐定該基準的客觀基礎，因此任何擬議的基準都

只能隨意訂定。政府當局認為較適當的做法是提醒各局／部門

遵守現行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政策，並建立有助殘疾人員

融入工作團隊的文化。  
 
公務員職位申請人及在職人員披露殘疾情況  
 
12.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不強制要求政府職位申請人及

在職人員申報殘疾情況的做法是否符合國際慣例。  
 
13.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認為現時讓殘疾求職者及在職公務

員可選擇是否申報其殘疾情況的安排恰當，因為有關安排能在

保障個別求職者和在職人員的私隱與政府當局希望掌握聘用殘

疾人士概況之間取得平衡。  
 
勞工處引薦殘疾人士申請公務員職位的個案  
 
14.  部分委員關注到勞工處展能就業科引薦殘疾人士申請

公務員職位的個案數目及成功率均見下降。政府當局解釋，展

能就業科引薦的個案數目取決於多項因素，包括政府職位空缺

的數目，以及殘疾求職者選擇透過展能就業科抑或其他途徑申

請政府職位。勞工處會加強宣傳工作，以鼓勵更多殘疾人士申

請政府職位。  
 
無障礙的工作環境  
 
15.  在 2011年 5月 16日的會議上，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
否改善政府辦公大樓的無障礙通道，並提升政府辦事處內的無

障礙設施，以便利殘疾人士在政府工作。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政府正積極跟進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在 2010年 6月就提供
無障礙工作環境事宜發表的調查報告 4中所提出的建議，而有關

事宜正由政務司司長監督。當局已制訂時間表，以便在政府處

所和設施加建及提升無障礙設施。  
 

                                                 
4 平機會在 2010年 6月發表的《公眾可進出的處所無障礙通道及設施正式調查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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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公務員的晉升機會  
 
16.  在 2011年 5月 16日的會議上，委員關注到政府當局進行
晉升選拔工作時，如按相同的甄選準則一併考慮殘疾公務員和

其他人選，殘疾公務員會否處於不利的位置。政府當局回應時

表示，雖然殘疾公務員的晉升機會或會因其可勝任不同崗位的

能力有所限制而受到影響，但其晉升機會主要會取決於對上職

級可提供的職位數目。  
 
17.  至於過去數年獲晉升的殘疾公務員數目，政府當局表

示，當局現時並無收集該等資料。政府當局同意考慮日後要求

各局／部門就經選拔晉升的殘疾人士數目提供資料。  
 
 
立法會質詢  
 
18.  譚耀宗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分別在 2012年 10月 24日及
2013年 6月 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書面質詢，該等質詢關乎殘
疾人士在政府的就業情況、展能就業科引薦殘疾人士的個案、

推動或便利殘疾人士就業的措施，以及推行強制性殘疾人士就

業配額制度的建議。張超雄議員在 2014年 3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就公帑資助機構和法定團體僱用殘疾人士的情況及政府當

局為推動聘用殘疾人士而採取的措施提出書面質詢。相關立法

會議事錄的超連結載於附錄VI。  

 
 
最新發展 

 
19.  政府當局將於 2014年 6月 23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的情況。  
 
 
相關文件 

 
20.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V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4年 6月 19日  



 

附錄 I 
 
 

2008年至 2012年期間每年截至 3月 31日公務員隊伍內  
的殘疾人士數目 (按殘疾類別劃分 )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肢體傷殘  1 742 1 754 1 768 1 739 1 750 

器官殘障
註  389 403 455 481 494 

精神病康復者  284 284 300 309 330 

智障  20 20 20 18 19 

視覺受損  497 484 465 456 462 

聽覺受損  280 280 295 302 320 

其他 (例如︰自
閉 症 、 言 語 障

礙、特殊學習困

難等 ) 

13 13 13 12 16 

總數 3 225 3 238 3 316 3 317 3 391 

 
 
註
：在公務員隊伍內有長期病患的人士歸入 "器官殘障 "類別。  

 
 
(來源：  財務委員會審核 2013-2014年度開支預算  — 答覆編號

CSB001。 ) 
 



 

附錄 II 
過去 10年表明是殘疾人士的新入職公務員人數 (按任職局／部門劃分 )  

 
(來源：立法會CB(4)902/12-13(03)號文件附件三 ) 

 
 

2002-  
2003註 1  

2003-  
2004註 1  

2004-  
2005註 1  

2005-  
2006註 1  

2006-  
2007註 1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漁農自然護理署         1  3  1  
政府統計處         2    
民航處       1   1    
土木工程拓展署        1  1   1  
公司註冊處          1   
懲教署        3  2   1  
衞生署      1    2  1   
渠務署        1   1  1  
機電工程署        1     
環境保護署         1    
消防處        7   1   
食物環境衞生署         1  9  17  
政府物流服務署         1  1  2  
政府總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包括創新
科技署 )  

        1   

政府總部：教育局          3  1  
政府總部：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註 2    1         
路政署         1  1   
民政事務總署       1  1  3   2  
香港警務處  1           
房屋署         5  1  4  
稅務局       2  3  1  6  7  
知識產權署         1    
勞工處           1  
土地註冊處           1  
地政總署        1  1  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5  1  6  2  4  
海事處           1  
郵政署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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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3註 1  
2003-  

2004註 1  
2004-  

2005註 1  
2005-  

2006註 1  
2006-  

2007註 1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社會福利署      2  2  4  4  3  2  
學生資助辦事處          1   
工業貿易署         1    
運輸署          1  1  
庫務署  1        1    
水務署        5  2   3  

表明是殘疾人士的新入職公務員總數  2  0  1  0  3  13  28  41  40  50  

 
 
註 1 政府於期內推行提升效率措施，特別是維持至 2007年 3月為期 6年的暫停公開招聘措施 (即 1999-2000至 2006-2007年度，但不包

括 2001-2002及 2002-2003年度，因為該兩個年度有少數職系獲特別批准進行公開招聘，以應付特別運作需要 )。  

 
註 2 政府總部於 2007年 7月改組後，前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改稱食物及衞生局，其政策職責亦有所改變。  
 



 

附錄 III 
 

過去 10年表明是殘疾人士的新入職公務員人數 (按殘疾類別劃分 ) 
 

(來源：立法會CB(4)902/12-13(03)號文件附件二 )  

 
 

2002-  
2003註 1  

2003-  
2004註 1  

2004-  
2005註 1  

2005-  
2006註 1  

2006-  
2007註 1  

2007-  
2008 

2008-  
2009 

2009-  
2010 

2010-  
2011 

2011-  
2012 

視障
註 2  0  0  1  0  0  0  7  7  8  12  

聽障  0  0  0  0  1  4  6  16  10  15  

肢體傷殘  0  0  0  0  2  5  1  9  12  8  

智障  2  0  0  0  0  0  0  0  0  0  

精神病康復者  0  0  0  0  0  1  1  1  4  1  

器官殘障  0  0  0  0  0  3  13  8  6  12  

其 他 (如 自 閉 症 、 言 語 障
礙、特殊學習困難等 )  

0  0  0  0  0  0  0  0  0  2  

表 明 是 殘 疾 人 士 的 新 入 職

公務員總數  
2  0  1  0  3  13  28  41  40  50  

新入職公務員總數  1  917 173 558 1  404 2  780 4  202 6  112 6  027 5  465 7  877 

 
 
註 1 由於期內政府推行提升效率措施，特別是維持至 2007年 3月為期 6年的暫停公開招聘措施 (即 1999-2000至 2006-2007

年度，但不包括 2001-2002及 2002-2003年度，因為該兩個年度有少數職系獲特別批准進行公開招聘，以應付特別
運作需要 )，招聘數字因而大幅下降。  

 
註 2 數字不包括色盲或辨色有偏差的新入職公務員。  
 



 

附錄 IV 
 

過去 10年在職及離職殘疾公務員人數  
 

(來源：立法會CB(4)902/12-13(03)號文件附件一 ) 
  

 
年度

註 1  
在職殘疾  

公務員總數
註 2  

離職殘疾  

公務員總數
註 3 

 

公務員  

總實際員額  

 
2002-2003註 4 

 
3 398 

 
176 

 
169 100 

 
2003-2004註 4 

 
3 319 

 
198 

 
163 039 

 
2004-2005註 4 

 
3 241 

 
168 

 
157 300 

 
2005-2006註 4 

 
3 256 

 
103 

 
155 019 

 
2006-2007註 4 

 
3 263 

 
126 

 
153 805 

 
2007-2008 

 
3 225 

 
168 

 
153 477 

 
2008-2009 

 
3 238 

 
179 

 
155 128 

 
2009-2010 

 
3 316 

 
166 

 
156 573 

 
2010-2011 

 
3 317 

 
204 

 
156 886 

 
2011-2012 

 
3 391 

 
206 

 
159 195 

 
註 1 財政年度結束時 (即截至 3月 31日 )的狀況。  
 
註 2 數字不包括色盲或辨色有偏差的人員。  
 
註 3 離職原因包括退休、辭職及去世等。  
 
註 4  政府於期內推行提升效率措施，特別是維持至 2007年 3月為期 6年的暫停公開

招聘措施 (即 1999-2000至 2006-2007年度，但不包括 2001-2002及 2002-2003年
度，因為該兩個年度有少數職系獲特別批准進行公開招聘，以應付特別運作

需要 )。  
 



 

附錄V 
 
 

2012年及 2013年截至 3月 31日在公務員隊伍內的  
殘疾人士

註 1數目 (按低／中級和高級兩個組別劃分 ) 
 
 

截至 2012年 3月 31日  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  

組別  公務員隊伍內

的殘疾員工  

佔該組別  
公務員人數

的百分比  

公務員隊伍內

的殘疾員工  

佔該組別  
公務員人數

的百分比  

低／中級
註 2  

(涵蓋頂薪點在總薪級
表第 34點以下或同等
薪點的職級 )  

3 230 2.32% 3 232 2.30% 

高級  
(涵蓋頂薪點在總薪級
表第 34至 49點以及在
首長級薪級表上或同

等薪點的職級 )  

161 0.81% 169 0.83% 

總數  3 391 2.13% 3 401 2.12% 

 
 
註 1 數字不包括在公務員隊伍內有色盲或有辨色偏差的人士。  
 
註 2 我們沒有特別分開收集低、中級的數字。  
 
 
 
(來源：  財務委員會審核 2014-2015年度開支預算  — 答覆編號：CSB064。 ) 
 



 

附錄VI 
 

聘用殘疾人士為公務員  
 

相關文件一覽表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會議  
16.5.2011 
(項目 IV) 

政府當局的文件  
 
新聞公報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的跟進文件   
 

立法會會議  24.10.2012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62至
66頁 (譚耀宗議員提出的書
面質詢 ) 
 

立法會會議  5.6.2013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 第

100至 102頁 (劉慧卿議員提
出的書面質詢 )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會議  
17.6.2013 
(項目V) 

議程  
 
政府當局的文件  
 
會議紀要  
 
政府當局就事務委員會在

會議上所提事項作出的跟

進回應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會議  
15.7.2013 
(項目V) 

議程  
 
政府當局的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26.3.2014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52至
65頁 (張超雄議員提出的書
面質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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